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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职改办〔2019〕132号



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

关于确认姜霁青等3人高级职称的批复

市教委职改办：

你办《关于确认四川外国语大学姜霁青等三位同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请示》（渝教职改办函〔2018〕17号）收悉。根据《重庆市来渝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确认办法》（渝人社发〔2015〕201号），经公示、核准，同意确认姜霁青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郑萌芽副教授（德语），黄华宪副教授（越南语）职称。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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